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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洗钱是指非法财产合法化。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使得非法财产的模糊化和合法财产的非

法转移与占有同样涉嫌洗钱。从洗钱角度剖析转移定价和资本外逃问题，认为洗钱是转移定价的诱

因，又是资本外逃的起因，三者总体上呈“路径—目标—结果”关系，基于转移定价的洗钱等于资本外

逃与税收偷逃之和。建议加强国际贸易价格监管，加大打击新兴的贸易洗钱力度，有效遏制资本外逃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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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传统安全威胁下贸易洗钱与反洗钱研究”（项目号：’%1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洗钱是指将犯罪所得通过交易、转移、变换等各种方式加以合法化，以逃避法律打击的行为。在国

际贸易中，转移定价与洗钱和资本外逃共生 4 , 5 . ,,/% ! ,,/# 0 4 / 5。但是，转移定价的技巧性、洗钱的隐秘性、资本

外逃成因与动机的复杂性交相混杂，使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似隐若现。现有研究多从跨国公司各关联

方之间的内部定价来研究转移定价，从定义、成因、动机和实证检验等角度研究资本外逃，从账户洗钱

角度切入洗钱研究，而忽略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拟剖析转移定价与洗钱和资本外逃的联动机

制，深化对三者本质的认识，为打击新兴的贸易洗钱行为 4 & 5（,,/ ! ,,"）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一、转移定价—洗钱—资本外逃关联机制的提出

转移定价是指跨国公司从其总体经营战略高度，为谋求利润最大化而在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

与子公司之间购销产品和提供劳务时确定内部交易价格的行为。世界上超过 -’6的贸易是在跨国公司

之间进行的，如果没有适当的转移定价策略，跨国公司的同一笔利润可能会被双重征税。学术界长期以

来正是从税收角度，把转移定价作为税务问题来研究，而没有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它与洗钱犯罪可能存

在的牵连。在贸易领域，洗钱体现为一种因果关系：“因”是对贸易事实的扭曲或者虚构，“果”是资本的

非法转移和占有。在国际贸易背景下，典型而巧妙的、同时也是风险最小的歪曲贸易事实以实现资本跨

境转移的方法是转移定价，其必然导致的利润转移不可避免地会伴随资本外逃和税收偷逃。大量的研

究发现，企业和个人均通过跨国（境）转移资本来分散风险，保护自己的财富不受政治或金融危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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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常用的方法就是进口开高价发票和出口开低价发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洗钱与转移定价的

联系是天然的，转移定价可能带有先天的洗钱“原罪”，资本外逃和税收偷逃都是转移定价洗钱的必然结

果。

同时，洗钱的结果还表现为资产物质形态的转移或所有权属的变更，但“转移”和“变更”皆因其非法

性质而被法律和规章所禁止。资本外逃的诱因和动机是多样的，当它与走私、贩毒、恐怖融资等联系在

一起时，便可能成为与洗钱具有同样性质的非法活动。

可见，国际贸易转移定价、洗钱

和资本外逃呈“路径—目标—结果”

关系，如图 $所示。这里，洗钱处于

枢纽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

既是转移定价的诱因，又是资本外

逃的起因；另外，资本外逃还可能是

同样具有洗钱性质的行为。

二、转移定价与洗钱的路径—目标关系

（一）转移定价是洗钱的策略和手段

大多数国家有关转移定价的中心议题都是“正常交易原则”（%&’( ) ! *+,-./ 0&1,210*+），即关联方之

间的交易价格应该与非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价格相等。判定一笔交易是否反映了交易方之间的正常业务

关系，可以用可比但不可控价格法（23’0%&%4*+ 5,23,.&3**+6 0&12+ ’+./36）、转售价格法（&+)%*+ 0&12+

’+./36）、成本加成法（23). ! 0*5) ’+./36）、利润分成法（0&371. ! )0*1. ’+./36）、净利润法（.&%,)%2.13,%* ,+.

’%&-1, ’+./36）8 9 :。实证研究 8 ; :发现，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的跨国公司在转移定价时，主要运用成本

定价法和市场定价法，但协议定价所占的比例仍然分别高达 $9<、=><、==<、=#<（见表 $），这就引发

了我们探究协议转移定价动机的兴趣。

其实，企业集团下属的各子公司是相互独立的利益主

体，他们之间的交易价格应该本着公平、独立的原则，通过平

等协商来议定。而且，通过平等谈判来确定转移价格，可以使

双方的利益都最优化。因此，协议转移定价不仅有利于部门

间交易的公平性，而且可以激励下属部门的积极性。实证研

究 8 > : 8 ? :同样证明了协议转移定价方法的客观存在。

既然协议转移定价可以使交易双方的利益达到最优化，在贸易洗钱背景下，交易方同样可以通过磋

商定价来达到合伙洗钱的目的，这

时，协议转移定价的组合价格策略如

表 =所示，其定价原则主要有：

$@ 确保交易双方共同的利润最

大化

转移定价基本上不受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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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但要受到税收、关税、合作伙伴、国家关于利润转移的法规等的限制。不同关联交易方所在的国

家（地区）可能会征收不同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行为人总是面临一种激励——— 使

其处于低税率国家（地区）的业务收入最大化，而处于高税率国家（地区）的业务收入则最小化甚至亏

损。于是，当交易的商品不存在外部市场，即没有外部可比但不可控价格（$%&’()*+ ,-.，$,-.）作为确定

公平价值的依据时，当事人便会约定以能够确保双方共同的利润最大化的价格来定价。这类似于“效率

性转移定价”（’//010’)& &(*)2/’( 3(010)4），满足“供方的供应量等于需方的需求量”条件 5 " 6 7。如果交易方之

间不存在税收扭曲，转移定价决策目标变成同时实现双方的利润最大化，即按照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进

行交易，这是市场有效率的表现。为了防止转移价格出现居中趋势，可以忽略规模经济随产量增加而收

益递增的效应。不过，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双方或者一方故意隐瞒交易事实，从而使

该定价成为洗钱的工具。

89 确保定价方利润最大化

如果对关联方的经营行为不加约束，其理性定价的结果将是介于零到无穷大之间的任一价格。然

而，极端的定价不会被税务当局所接受。最终，或者由税务当局强制规定转移价格，或者，更可能的是，

由关联方自行议定可以为税务当局认可且能够保证定价方利润最大化的战略性转移定价。这类似于

“利润性转移定价”（3(:/0& ;*%0;0<0)4 &(*)2/’( 3(010)4）5 " 6 #=，其结果是造成大笔资金的流转或者囤积，并为

今后的洗钱埋下伏笔。另外，如果忽略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差异的影响，确保定价方利润最大化的转移

定价也就是确保交易双方共同的利润最大化的转移价格。

>9 确保资金转移量最大化

这是在能够通过海关审价的前提下对发票价格和金额的人为调整，其一般做法是，出口开低价发

票，进口开高价发票（均相对于实际成交价格而言）。在转口贸易中，如果同时采取两种策略，资本外逃

的数额将会大幅增加 5 8 6。在此，货物本来价值或正常价格与发票金额之间的差额均被表面上合法地转移

到对方，从而完成对资本的非法转移。

只要国际贸易的关联交易方面临税赋上的差异，或者已经达成某种经济利益关系，他们就受到经济

上的诱惑，从而从战略上长远地、全面地制定内部转移定价策略 5 7 6。但是，表面上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或

者在种种托词掩饰下的资金调度都不能排除其客观上进行非法洗钱的嫌疑，因为理性经济人的资金运

作难免涉嫌隐瞒交易的客观事实，这就为适当时机的洗钱奠定了基础。随着法政会计（/:(’)201 *11:?)&@

0)4）理论与实务的不断发展，通过操纵定价来洗钱的手法将被曝光。
（二）洗钱是转移定价的诱因和归宿

从联合国《禁毒公约》将洗钱犯罪限定为非法清洗贩毒收益，到欧盟理事会《关于清洗、追查、扣押与

没收犯罪收益的公约》把洗钱的上游犯罪推广到一切犯罪，这是对洗钱本质认识的质的飞跃。但是，现

行反洗钱研究和金融监管的重点在非法资产合法化，即黑钱变白（图 8中的第 #步），而忽视了另外三种

情形：黑钱变灰——— 将非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边界模糊化；灰钱变白——— 将合法性尚待确定的灰色

收入明显合法化；白钱变形易主——— 将一种形式的合法收入违规、违法变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收入。

目前之所以没有从洗钱犯罪角度关注转移定价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的进口商或出口商并不总

是持有需要经过特别清洗以掩饰其非法性质或来源的不法收益，也并不总是具有把非法收益合法化的

主观故意，或许他们更关心的是税收筹划、资金的合意调动以及整体收益最大化 5 > 6 A ##> B，因而表面上似乎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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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洗钱无关。然而，转移定价其实最便于掩饰黑钱向灰钱和白钱的转化、灰钱向白钱的转化以及白钱的

非法流转，它类似于管理层收购（$%&）中操纵审计和资产评估，因而同样涉嫌洗钱，但却长期游离于反

洗钱监管与打击之外。

一般情况下，转移定

价的动机是追求当事人总

体的利润最大化。但随着

国际金融领域反洗钱力度

的加大，转移定价越来越

成为贸易领域洗钱和恐怖

融资的首选之策。 #’’(
年，美国国务院观察名单上 #)个基地国家通过转移定价从美国清洗出境的资金高达 *#+ ,亿美元，其中

流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等 )个重点监控国家的资金占 ")+ *"- .(’ /。国际

贸易本来就是一个无效率的市场，即使交易已经达成，买方仍然担心自己的出价太高，卖方则担心自己

的要价太低，因而“无论如何对方都会接受”成为报价人的侥幸心理，这也注定了转移定价不失为最保险

的洗钱方式之一，因为当事人总可以借口信息不对称来解释成交价格与货物正常价值的背离。惟一不

同的是，转移定价洗钱囊括了图 #中的各种情形。

三、洗钱与资本外逃的因果关系

关于资本外逃的成因和动机，学术界先后提出了政治避险说、违反契约说、资本投机说、逃避管制

说、轮流执政说、人力资本差异说、公地悲剧说、投资组合说、政府行为决定说等不同观点 . (( /。还有学者

提出了标准组合调整模型（01234254 6751879:7 24;<01=>31 =74>9），用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变量来解释资本

外逃。本文试图从贸易洗钱角度说明，资本外逃同样可能是由洗钱的动机触发的。

首先，洗钱必然产生违法或者违规的资本流动，跨国（境）洗钱表现为资本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

非法流转。根据本文的定义，资本外逃是源于非法交易或者出于逃避监管和配额约束需要而产生的资

本流动，它与资本流出的区别性特征是交易动机、过程与结果的合法性。只要可以认定交易的洗钱动机

或事实，就有理由相信有关的资本流动不是正常情况下的资本流出，而是恶意的资本外逃。

当然，从本质上讲，非法交易并非总是由逃避国内金融市场监管的动机触发的。就某些资本项目下

的交易而言，其主要动机还在于规避关税约束与配额限制，或者逃避禁止非法贸易的法律、法规、条约、

协定的打击。同时，对资本来源地而言，资本外逃与洗钱的结果一样，都会导致资本的非法流失，且当事

人都对所转移的资产享有表面上合法的财产权利。因此，资本外逃既可能作为洗钱的结果而存在，也可

能它本身就是与洗钱具有同样性质的非法资本转移行为。

基于转移定价洗钱的资本外逃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以俄美贸易为例，根据美国税法第 *"#节
（?@A*"#）对转移定价的定义，(BB)—(BBB年间，俄罗斯到美国的年资本外逃额最低是 (’+ ( 亿美元
（(BB"年），最高达 *"+ )亿美元（(BBB年）；对比分析俄美逐笔进出口交易的价格数据，并按价格差异的

美元价值进行调整之后，从俄罗斯到美国的年资本外逃额最少是 #+ *)亿美元（(BB,年），最多是 )+ )(
亿美元（(BBB年）；根据美俄贸易价格数据分析，俄罗斯出口贸易额的 C+ *D-和进口贸易额的 )+ ,B-均

!"#$#%&’(



! "# !

!""#$ %%⋯⋯

外逃他国；基于美国 $世界各国的贸易价格数据的研究发现，俄罗斯通过低价出口和高价进口外逃的资

本分别占美国 $俄罗斯两国总贸易额的 %&’ (#)和 %#’ %() *%+ ,。

在中国，每年因洗钱而引发的资本外逃高达 %-.亿美元，占招商引资总额的 (.)。换句话说，中国

一方面在积极地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却又有大量的资金外逃海外。因此，洗钱的危害已经

远远超越了资本外逃的数量本身，而严重危害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四、转移定价与资本外逃的路径—结果关系

基于转移定价的洗钱是通过对实际成交价格的任意调整来实现的。转移定价的效应表现在：高价

进口会提高采购成本，低价出口会减少销售收入，合并采取两种策略，则同时具有提高成本和降低利润

的双向效应。另外，低价进口可以逃避进口关税，高价出口理论上可以骗取国家的出口退税，还可能骗

取出口补贴，二者的实质等同于通过贸易欺诈来洗钱。但是，一般情况下，出口退税是由出口货物的进

项税和退税率决定的，而与出口价格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可以不予考虑通过高价出口骗取出口退税来

洗钱的问题。同样，由于出口补贴直接违反 /01有关公平贸易的规定，各国的补贴政策总体上应该是

呈削弱和取消之势，因而也可以忽略由骗取出口补贴引发的洗钱问题。这样，基于转移定价的洗钱等于

资本外逃与税收（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和进口关税）偷逃之和 * % ,（%%#. ! %%#%）。这里，税收偷逃不同于利用法律

的漏洞或者例外条款而采取的合法规避行为。

在表 +中，除 2345—2345策略外，其余 #种组合定价策略均有洗钱嫌疑。因此，通过操纵价格来

非法转移并占有财产的行为最终表现为以资本外逃和税收偷逃为主要形式的洗钱。

五、结论与建议

把国际贸易中的洗钱动机与转移定价策略和资本外逃结果纳入同一个框架来分析，有利于更好地

监控国际贸易价格秩序、打击贸易洗钱犯罪行为、遏制恶意的资本外逃。但是，转移定价往往都披着合

法贸易的外衣，有关部门很难掌握非法交易的真实数据，这就使得基于法律事实的洗钱数目与实际洗钱

规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同时，区分洗钱的转移定价和不洗钱的转移定价是一个难点，也是未来研究

的方向之一。

另外，作为洗钱结果的资本外逃在国际上表现为非法的资本出口，在一国境内则可能表现为国有资

产的流失。因此，本文以“洗钱说”来解释资本外逃的成因和动机，有助于从打击金融经济犯罪的角度来

深入研究国有资产的流失与相应的管理对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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